
为扎实推进教育整顿和党史学习教育向纵深发

展，3月22日，县公安局组织中层以上干部来到位于郏

县安良镇曹沟的红色教育基地——八路军豫西抗日

纪念馆参观学习，追溯红色记忆，汲取信仰力量。

在讲解员的引导下，民警们有序进入纪念馆，依次

参观了豫西沦陷、挺进豫西、抗击日寇、红色曹沟、走向

胜利、风云人物、情系豫西、铭记历史等八个展区，一件

件实物，一张张照片，一个个模型，将民警们重新带到了

老一辈革命家当年的峥嵘岁月。通过瞻仰革命先烈的

图片及珍贵的历史文物，感受到了革命先辈对人民群众

的深情，对革命事业的忠诚，领会了红色文化的思想内

涵和时代价值。

此次参观学习活动，是一次思想上的洗礼、心灵上

的净化，使大家更加深刻地认识到身为人民警察的责

任感和使命感，更加坚定了为党和公安事业奋斗终身

的信心和决心。 （吕灿涛）

追溯红色记忆 汲取信仰力量
县公安局民警到八路军豫西抗日纪念馆参观学习

为扎实推进政法队伍教育整顿和党史学习教育

深入开展，3月22日下午，县检察院组织全体干警到

郏县安良镇曹沟八路军豫西抗日纪念馆参观学习。

全体干警怀着无比崇敬的心情进入纪念馆，在

宣讲员的讲解下，参观了八个展区和石房、窑洞、炮

楼、地道等遗迹。干警们伫立凝视，认真观看陈列

实物和珍贵图像，一起接受革命传统教育和党性洗

礼。一件件珍贵遗物、一段段感人故事，让大家重

温了中国共产党那段英勇奋战、艰苦卓绝的抗战岁

月，缅怀了革命先烈的丰功伟绩，被革命先烈为人

民幸福、民族解放而忠贞不屈、舍生忘死的牺牲精

神感动和鼓舞着。

参观结束后，全体干警面对鲜艳的党旗庄严宣誓，

重温入党誓词。大家表示，要守初心、担使命，铭记自

己的义务和责任，把弘扬革命精神、传承红色基因与政

法队伍教育整顿、党史学习教育紧密结合，从中汲取奋

力前行的不竭动力，以教育整顿新成效、检察队伍新面

貌献礼建党一百周年。 （庞涵 郝天翔）

重温入党誓词 激发奋进力量
县检察院干警赴八路军豫西抗日纪念馆参观学习

有矛盾纠纷，司法局为你调解；有法律疑问，司法局为

您解答；打不起官司，司法局为您提供法律援助；防止纠纷，

司法局为您办理公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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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切实增强群众辨别和抵御毒品、邪教侵袭的能

力，大力营造全民禁毒、反邪教的良好氛围，3月23日

上午，大营镇组织辖区内派出所、司法所工作人员来到

该镇古垛村开展禁毒知识宣传活动，向群众宣讲禁毒、

反邪教的有关法律常识，切实增强群众的自觉防范意

识，进一步提高群众自我防护意识，树立积极健康的生

活方式。 秦亚涛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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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赵，我们到你家附近了，你把位置再给我们说

一下……”3 月 23 日下午 4 时，经过多次电话联系，县

法院执行局速执团队队长李延彬终于找到了申请执

行人赵某的家，为行动不便的赵某送去执行标的

款。赵某坐在轮椅上，激动地对执行法官说道：“谢

谢你们，没想到这么快我就拿到了钱，为我的事你们

真是费心了！”

赵某与其前妻张某某离婚纠纷一案，经县法院主

持调解，双方达成调解协议，约定：“赵某与张某某离

婚，婚生子赵某某由赵某抚养，由张某某支付抚养费

每月 200 元直至赵某某年满十八周岁时止”。民事调

解书发生法律效力后，因张某某未将 2015 年 7 月 1 日

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的抚养费 13200 向赵某支付，赵

某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县法院于2021年3月3日受理该案后分至执行局

速执团队办理。李延彬接到案件当天，即对被执行人

张某某的财产开展了线上调查和线下调查，在查明张

某某仅在支付宝账户中有 200 余元，且其名下无公积

金、车辆、房产等其他财产登记信息后，李延彬及时到

张某某住所地走访调查，了解到张某某在外打工，去

向不详，同时了解到赵某行动不便。为及时实现胜诉

当事人合法权益，李延彬在张某某住所地村干部的协

助下，与其家人取得了联系，经过讲解法律取得了张

某某的电话号码。之后李延彬通过电话、微信方式数

十次与张某某约谈，从亲情上、法律上对其讲法释义，

告知其法院执行工作程序和拒不履行法定义务的后

果。经过不厌其烦的劝说，释法明理，张某某慑于法

律的威严，在电话中表示会积极配合，及时履行义务，

并要求给几天筹款时间。2021年3月23日上午，张某

某的亲属将13200元标的款主动交至县法院。考虑到

赵某行动不便，李延彬于当日下午将案件标的款送到

赵某家中。

政法队伍教育整顿和党史学习教育工作开展以

来，县法院执行局本着查问题、改不足、树形象、转作

风的工作思路，压缩办案时间，规范执行行为，努力

通过及时有效的执行来保障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

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落实到为群众办实事上，收到

良好效果。 （解晓孛）

速执速结见成效 执行送款暖人心
为扎实开展队伍教育整顿警示

教育，落实全面从严管党治警要求，

锤炼忠诚干净担当的法院队伍，3 月

23日下午，县法院组织全院60余名干

警到市纪委廉政教育基地进行参观

学习，接受廉政警示教育。

在廉政教育基地，讲解员依次

详细介绍了三个主题展厅的内容，

该院干警通过聆听讲解、参观图文

展示、观看视频资料等形式，深入

了解了全市全面从严治党工作所

取得的成绩，从中央纪委集中通报

的违纪违法典型案例和近年来本

地区党员干部违纪违法典型案件

中受到深刻警示。

县法院党组书记、院长沈伟轩在

现场对干警进行廉政提醒时指出，全

体干警要以教育整顿为契机，加强政

治理论学习，加强党性修养，提升业

务水平，坚定理想信念，筑牢拒腐防

变思想防线，真正做到政治过硬、业

务过硬、责任过硬、纪律过硬、作风过

硬，推动教育整顿走深走实，努力打

造让党和人民信得过、靠得住、能放

心的法院队伍。 （陈梦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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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不准”中提到两个重要的概

念，一是基本农田，二是耕地。《土地管

理法》规定，国家编制土地利用总体规

划，规定土地用途，将土地分为农用地、建设用地和未

利用地。农用地是指直接用于农业生产的土地，包括

耕地、林地、草地、农田水利用地、养殖水面等；建设用

地是指建造建筑物、构筑物的土地，包括城乡住宅和公

共设施用地、工矿用地、交通水利设施用地、旅游用地、

军事设施用地等；未利用地是指农用地和建设用地以

外的土地。使用土地的单位和个人必须严格按照土地

利用总体规划确定的用途使用土地。

按照《基本农田保护条例》的规定，基本农田是指

按照一定时期人口和社会经济发展对农产品的需求，

依据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确定的不得占用的耕地。

有人反映，不知道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国家是怎么

编的，我家承包的土地，在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中是什么

地类不清楚。这里有两个途径，一是按照《土地管理

法》第35条的规定，乡（镇）人民政府应当将永久基本农

田的位置、范围向社会公告，并设立保护标志。公众可

以通过公告和保护标志了解具体地块是不是永久基本

农田；二是可以按照《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规定，申请

信息公开，了解土地规划用途情况。

那么，违反“八不准”面临怎样的处罚？这里依据

有关法律法规作一分析：

一、不准占用永久基本农田建房。《土地管理法》规

定，使用土地的单位和个人必须严格按照土地利用总体

规划确定的用途使用土地。国家实行永久基本农田保

护制度。永久基本农田划定以乡（镇）为单位进行，乡

（镇）政府应当将永久基本农田的位置、范围向社会公

告。永久基本农田划定后，除国家能源、交通、水利、军

事设施等重点建设项目经国务院批准可以占用外，任何

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占用或者改变用途。

根据上述规定，基本农田除法定情形

并经国务院批准可以作为建设用地外，只

能作为耕地使用。违法占用永久基本农田建房，不符

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

根据《土地管理法》第77条的规定，未经批准，违反

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擅自将农用地改为建设用地的，限

期拆除在非法占用的土地上新建的建筑物和其他设

施，恢复土地原状。《土地管理法》第78条规定，农村村

民非法占用土地建住宅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农业

农村主管部门责令退还占用的土地，限期拆除在非法

占用的土地上新建的房屋。因此，不管是农村村民还

是其他主体非法占用永久基本农田建房，均面临被拆

除建筑物和其他设施的处罚。 （未完待续）

违反农村建房“八不准”会面临什么处罚？


